115年臺中市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

一、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為辦理衛生福利部補助「115年臺中市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請符合資格者，欲提出申請者請配合下列事項辦理：

(一)申請期間：114年12月15日至115年1月5日。

(二)補助項目：(暫定，依衛生福利部核定為主)
1. 訓練及活動費

(1) 講座鐘點費：內聘每節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外聘每節最高補助新臺幣2,000元；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申請單位之理(董)監事，或任專職並領有薪給者、防暴規劃師及社區防暴宣講師以內聘計。

(2) 專家出席費：每次會議最高補助新臺幣2,500元，受補助單位人員出席該受補助之相關會議，均不得支領出席費。

(3) 差旅費：邀請專家學者，承辦人員或工作人員參加與本計畫有關訓練及活動等之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含計程車車資)。
(4) 場地及佈置費：含場地清潔費、租金、場地佈置費、場地設施設備租借等相關費用。

(5) 撰稿費（中文）：每千字最高補助新臺幣680元。

(6) 翻譯費：外文譯中文，以中文計，每千字新臺幣810元至1,220元；中文譯成外文，以外文計，每千字新臺幣1,020元至1,630元。

(7) 印刷費：執行本計畫相關之印刷費用，本計畫製作單張、海報、活動手冊等任何露出，應註明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並符合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標章識別規範。

(8) 意外保險費：執行本計畫活動意外保險費用。

(9) 車輛租金：辦理本計畫使用車輛租用費。

(10) 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臨時工資。

(11) 膳費：辦理會議、活動、研習訓練及服務方案等逾時用餐費，每人次最高補助新臺幣100元(宣導講座及宣導活動期間3小時以上，並超過誤餐時間)。

(12) 志工服務背心：每件最高補助新臺幣160元。

(13) 教材費：活動材料費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200元為限。

2. 專案計畫管理費：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百分之十，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

3. 其餘項目請參照本部114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

(三)申請補助資格條件：

1. 本市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療機構、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3. 本市立案之社會團體或學術團體。
4.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四)審查方式：申請補助經費應於115年1月5日前提出申請，本中心於115年1月5日至2月15日間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審查會議，核定結果統一公告至本中心網站。

(五)補助金額上限：

1. 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計畫（至多補助10萬元），內容配合政策者，得提高補助額度至最高25萬。
(1) 於本市8里以上宣導(含通報熱點)。

(2) 輔導1個以上實作社區。

(3) 本市無提案行政區、至本市通報熱點、山區、偏遠等缺乏提案單位區域辦理宣導活動(相關行政區資訊如附件)。
2. 社區初級預防領航計畫(至多補助30萬)，計畫內容配合政策者，得提高補助額度至最高60萬。
(1) 於本市30里以上宣導(含通報熱點)。

(2) 輔導第6個以上實作社區辦理宣導計畫。
(3) 本市無提案行政區、至本市通報熱點、山區、偏遠等缺乏提案單位區域辦理宣導活動(相關行政區資訊如附件)。
(六)全案預算金額：暫未核定，依衛生福利部核定金額為主。
(七)申請時請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如申請補助者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之公職人員或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應依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申請時檢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本機關（單位）於補助行為成立後，將填寫「身分關係事後公開表」，並將該表連同前開身分關係揭露表公開於相關網站，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未主動據實揭露身分關係者，處新臺幣5萬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申請詳情請參閱下方附件。

三、聯絡窗口：04-22289111分機59224張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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